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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钧骋车业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钧骋车业有限公司、江苏奥顿车业有限公司、江苏钧骋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思研精密汽车模具（扬州）有限公司、江苏斯蒂玛斯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扬州拓普诺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扬州钧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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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用高强度铝合金车身覆盖件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55356333][bookmark: _Toc22119884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用高强度铝合金车身覆盖件的原材料、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用高强度铝合金车身覆盖件（以下简称“车身覆盖件”）的生产与检验。
[bookmark: _Toc155356334][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21198846][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4780—2020  汽车车身术语
GB/T 13452.2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QC/T 267  汽车切削加工零件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QC/T 268  汽车冷冲压加工零件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QC/T 484—1999  汽车油漆涂层
QC/T 714  汽车车身金属覆盖件几何公差 
YS/T 1720-2025  车身覆盖件用铝合金板、带材
[bookmark: _Toc221198847][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55356335]术语和定义
GB/T 4780—202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覆盖件  cover panel
覆盖在车身骨架表面上的零部件，包括但不限于发动机罩、前翼子板、车门壳、行李箱盖等。
[来源：GB/T 4780—2020，5.6，有修改]
[bookmark: _Toc221198848]原材料
铝合金板、带材
车身覆盖件所用铝合金板、带材应符合 YS/T 1720—2025 的相关规定，不同零部件选用牌号参见表 1。
不同零部件选用牌号
	零部件名称
	选用牌号

	发动机罩外板、前翼子板
	6005A、6014、6016

	车门内板、后备箱内板
	5182、5754

	车门外板、后备箱外板
	6005A、6014、6016



铝合金板、带材的室温拉伸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牌号
	供货状态
	厚度
mm
	抗拉强度 Ra
MPa

	5754
	O
	0.80～1.50
	≥220

	5182
	O
	0.80～1.50
	≥260

	6005A
	T4P
	0.70～1.50
	≥200

	6014
	T4P
	0.70～1.50
	≥200

	6016
	T4P
	0.70～1.50
	≥200



6系铝合金板、带材烘烤硬化性能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6系铝合金板、带材烘烤硬化性能
	牌号
	供货状态
	厚度
mm
	抗拉强度 Ra
MPa

	6005A
	T4P
	0.70～1.50
	≥260

	6014
	
	
	

	6016
	
	
	



对铝合金板、带材的高速拉伸、成形极限等性能有要求时，应查看供方提供的高速拉伸性能试验结果和成形极限曲线（FLC）。
涂漆
所用涂漆应符合 GB/T 13493 的规定。
金属零配件
所用金属零配件尺寸应符合设计图纸和工艺文件的规定，未注尺寸公差的极限偏差应符合 QC/T 267、QC/T 268 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1198849]技术要求
外观
车身覆盖件应曲面圆顺、轮廓折边连贯一致、线条平顺挺括、过度一致，涂层表面均匀光滑，应无缩孔、裂纹、气泡、桔皮、划痕、毛刺、凹凸和擦伤等缺陷。
尺寸偏差
应符合设计图纸和工艺文件的规定，未注尺寸公差应符合 QC/T 714 的规定。
装配质量
车身覆盖件及相关配件如内埋铰链、螺母，装配时应用模具定位，采取电阻焊焊接，焊接应牢固。
车身覆盖件接口处应采用密封胶密封，密封应严密、牢固，封胶宽度和高度应适中、一致，不应有流挂、脱落现象。
车身覆盖件使用膨胀胶进行连接和固定时，应连接牢固，不应有松动、外露、漏挂、脱落现象。
发动机罩内外板压合点应无缝隙，包边处应贴合紧密、平整，不应有翘包、包边不到位及内板顶涉等现象。
涂层性能
涂层质量应符合不低于 QC/T 484—1999 中 TQ2 乙级的要求。
涂层厚度应满足如下规定：
喷涂不小于 0.03 mm；
电泳喷涂不小于 0.02 mm。
有害物质限值
禁用物质应符合 GB/T 30512 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1198850]试验方法
外观
采用目视法进行检查。
尺寸偏差
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通用量具进行测量。
装配质量
采用目视法进行检查。
涂层性能
涂层质量
按 QC/T 484—1999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涂层厚度
按 GB/T 13452.2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有害物质限值
按 GB/T 30512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bookmark: _Toc221198851]检验规则
组批
同一原材料、同一加工工艺生产的车身覆盖件为一组批。
出厂检验
每批车身覆盖件均应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 5.1～5.3。
外观和装配质量应逐件进行检验；尺寸偏差检验按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一次性抽样方案的规定进行，检验水平为 Ⅱ，接受质量限（AQL）为4.0，抽样方案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抽样方案
	批量
N
	样本数
n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1～8
	2
	0
	1

	9～15
	3
	0
	1

	16～25
	5
	0
	1

	26～50
	8
	1
	2

	51～90
	13
	1
	2

	91～150
	20
	2
	3

	151～280
	32
	3
	4

	281～500
	50
	5
	6

	501～1200
	80
	7
	8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1. 批量生产前；
1. 工艺、设备、原材料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1. 停产1年后恢复生产时；
1. 需方或型式认可方要求时。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第 5 章的所有项目。
[bookmark: _Toc221198852]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表面应有钢印记号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明，内容包括：
1. 制造厂名称、地址；
1. 产品名称；
1. 型号；
1. 执行标准编号；
1. 出厂日期；
1. 检验合格标识。
包装
产品的包装应防尘、防腐蚀及防止其他物理损害。如进行内包装，宜采用塑料薄膜包装。
包装箱上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T 191 的规定选择使用。
运输
运输过程中，严禁淋雨、受潮、重压和剧烈碰撞。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内，不能与有腐蚀性的化学物品一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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